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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蹈覆轍 浸大新校長遴選黑箱作業 

工會對浸大遴選校長之意見 

2009 年 10 月 18 日 

浸大校方沒有諮詢員工、學生、校友，便訂出校長的最後人選，並宣布明天會見校內

人員及校友，我們對校方不顧員工及學生意見而堅持黑箱作業，深表遺憾。鑑於此事令浸

大蒙羞，我們要求校董會徹底調查今次遴選校長的工作，並追究其主事人的責任。 

其實，不論誰當校長，都必須認真聽取員工及學生意見，讓大家參與校政，並加強校

政的透明度和問責性，才有望提升大學管治的水平。 

程序令人詬病 

1. 大學安排校長唯一人選與不同人士的三次會議，都擠在同一日舉行，而且公佈時

間非常倉促。香港浸會大學教職員工會對此深表遺憾。 

2. 如此不尋常的安排不單重覆了大學校方於 2001 年所犯的相同錯誤，也再次表明

是不尊重與大學有關的各方人士。如此密集而倉促地召開會議，看來是為了快速

突擊以達成目的，而不是想真誠地徵詢大家對唯一人選的意見。教師、學生、校

友及非教務職員，都需要讓有充足時間準備議題及搜集資料，跟唯一人選切磋討

論。由下午一時三十分至三時十五分舉行的“學生及校友＂會面時間尤其荒謬。

難道遴選委員會認為，在如此短促的通知安排下，眾校友真的都能夠不顧工作來

出席會議，更不要說做好準備？ 

3. 三次會議期間只有兩次三十分鐘的休息時間。如此密集的會議安排，對候選人以

至其他參與諮詢者也是很不公平的，前者欠缺充分休息，而後者則完全沒有時間

於會後總結諮詢內容，從而準備下一次諮詢會的議題，以避免重覆，並把重点聚

焦於某些方面，以便逐步加深認識唯一人選的能力和態度。 

4. 從一開始，本會及各學生組織已經重覆要求要在遴選委員會中有更大的代表權，

並提高遴選過程的透明度。然而遴選委員會卻對此充耳不聞，使遴選過程淪為黑

箱作業，今又一次只安排一個候選人與大學眾人會面，既使香港浸會大學在香港

及國際高等教育界中蒙羞，亦有損候選人的公信力。 

5. 本會及學生組織要求更大的代表權及透明度，並非始於遴選校長，而是有鑑於校

政因民主及開放程度不足而導致問題累累；如新薪酬制度以高壓手法推行、對實

施新制度引起的問題不加檢討、解僱員工程序為人詬病等。近期例子是某學院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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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主張所有院內老師及學生都可以評估非教學員工的表現（不論是否認識），此

建議本身已屬匪夷所思，但竟然可在諮詢期未完之前便立即實施，更奇怪的是，

校方對此視而不見。校政如是，又怎能不對權力高度集中追究到底？ 

總括而言，本會對於該三次密集的會議，以及其倉促的通知，感到相當遺憾；質疑遴

選委員會又一次只提供一位候選人並且同日安排三次會議的做法；讉責遴選委員會黑箱作

業；繼續提倡在餘下的遴選過程中有更大的代表權和透明度；指出在這些不滿背後，實源

於校政不濟導致連番問題，而這些問題都急需向一位被適當地任命的新校長反映。 

大學同寅對新校長的要求 

本會上月就浸會大學新校長應具備的條件進行民意調查，結果回覆問卷共 258 人，包

括 84 教職員及 170 學生(另四人沒有表示身分)。絕大部份的回覆者完全同意本會提出的七

項浸大校長基本條件，如下：1．在中外學術界享負盛名；2．尊重和致力實踐學術自由；

3．實行本校有基督教特色的全人教育理想；4．有民主素養，樂意下放權力，以民主方式

管理校園；5．關懷愛護師生，並經常設法與體師生對話，了解及落實他們的訴求；6．有

豐富的高等院校教學和行政經驗；7．支持員工參加教職員工會，接納並肯定工會的存在

價值。 

同時，贊同本會七項基本條件的回覆者當中，59 人再建議其他條件。另有 26 名回覆

者（10.3%）部分同意本會提出的條件，2 人（0.8%）完全不同意，20 名回覆者（7.9%）

沒有意見。此外，不少同事和同學也回應了開放式問題，表達他們對下任校長的期望和遴

選的意見。 

從今次調查可以看到浸大教職員和學生對下任校長的期望和要求。簡略而言，他們期

望新校長不單是有學術成就和大學行政經驗的學者，也須尊重學術自由，服膺全人教育的

理想，並願意以民主方式管理大學，提高管治水平。 

被訪者同時表達了強烈的意見，認為校長遴選的透明度應該增加，大學的持份者有權

參與遴選的過程。 

基於上述，我們呼籲： 

1. 校長遴選委員會詳細解釋為何最終只能向浸大成員提供一名校長人選？為何把幾乎

全部教職員、學生排除在校長遴選過程之外？ 

2. 浸大成員按照上述的校長基本條件及其他準則，踴躍提問，審視候選人的質素，並表

述對候選人的看法。 

3. 候選人細察浸大成員對下任校長的要求和期望後，作出具體回應，積極與員工、學生、

校友深入切磋，絕不應限於明天的諮詢會。 

4. 校方給予各方浸大成員充分時間，在諮詢會後繼續討論候選人的質素和表現，並讓大

家對候選人的看法充份表達後，校董會才作最後決定。 

香港浸會大學教職員工會理事會 


